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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0樓西側

承辦人：林淑君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76

傳真：(02)29660844

電子信箱：av320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新字第11023399502號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022951006_110D2515257-01.pdf)

主旨：本局訂於12月17日(星期五)及12月22日(星期三)辦理2場

「新北市110年度辦理教師新住民多元文化研習」課程，

請貴校鼓勵校內教師參加，並核實核予公假(課務派代)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住民子女教育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打造多元文化城市的願景，透過校園多元文化情境的營

造，推廣多元文化體驗活動，本局特辦理旨案計畫，先予

敘明。

三、旨揭研習課程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內容及形式：說明本市111年新住民子女教育計畫-

教師多元文化研習方式，並規劃111年4月份多元文化週

節慶活動等多元課程及經驗分享，參觀國際文教中心多

元文化教育發展、體驗異國美食文化課程等。

(二)實施對象：

１、為推廣多元文化課程融入教學，請貴校薦派綜合領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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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生活課程各1名教師參與。

２、鼓勵對多元文化教育探討有興趣或班級內有異國文化

背景學生之教師參加。

３、鼓勵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教師參加，結合多元文化的

教學理念融入專題實作課程。

(三)研習時間及地點：

１、第一場次：110年12月17日(星期五)9時至15時30分，

永和區秀朗國小。

２、第二場次：110年12月22日(星期三)9時至15時30分，

淡水區淡水國小。

(四)請貴校參加研習人員至「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－教師進

修研習」報名，時間如下：

１、第一場次：自12月8日(星期三)至12月16日(星期四)

止。

２、第二場次：自12月8日(星期三)至12月21日(星期二)

止。

四、檢附「新北市110年度辦理教師新住民多元文化研習實施計

畫」(如附件)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重區

碧華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插角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、新北

市五股區成州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、

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、新北市林口區瑞平國民小學、

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、新北市貢寮區貢寮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

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莊

區裕民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民小學、新

北市三重區三光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安溪國民

小學、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中和區

錦和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、新北市板

橋區中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、

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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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貢寮區和美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淡水區竹圍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

民小學、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瑞芳

區義方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鶯歌區永吉國民小學、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外)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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